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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

110 年度「研商水土保持管理相關議題」第 2 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0 年 4 月 21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0 時 30 分 

貳、地點：本會水土保持局第一會議室 

         (臺北、臺中、南投、臺南、臺東及花蓮分局同步視訊) 

參、主持人：本會水土保持局李局長鎮洋(王副局長晉倫代) 

紀錄：李宜虹 

肆、出席委員、機關及單位：(詳簽到簿) 

伍、討論事項 

案由一：山坡地土壤流失量之降雨沖蝕指數(Rm 值)及土壤沖蝕

指數(Km 值)估算值查詢應用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由議： 

一、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 35 條規定進行山坡地土壤流失

量之估算，其降雨沖蝕指數(Rm)及土壤沖蝕指數(Km)

之採用，自 110 年 7 月 1 日起應以水保局「行動水保服

務網」線上查詢結果應用，並由本會通函實施。 

二、另水土保持手冊中降雨及土壤沖蝕指數資料，請水保局

配合同步檢討修正。 

案由二：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(下稱審監辦法)第 22 條及

第 34 條修正草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由議： 

一、審監辦法第 22 條及第 34 條修正草案內容，依討論結果

修正，併同第 1 次會議討論事項第 1 案決議，相關文字

授權水保局洽法規會確認後，由水保局依行政程序辦理

後續法制作業。 

二、審監辦法所訂書、表、格式，仍請配合法規修正內容，

另行檢討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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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三：山坡地劃入公告前已設立登記之石灰場，於廠區內及週

邊堆置材料或砂石，是否需依水保法第 12 條規定應先

擬具水土保持書件送核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由議： 

一、山坡地劃入公告前已依法核准之開發利用行為，開發範

圍內依原開發利用許可核准之開發區位及內容，進行持

續利用行為，基於信賴保護原則，水保法第 12 條規定

之適用，惟仍應依第 8 條規定做好水土保持處理維護。 

二、至區內倘有原開發利用許可核准以外之新開發行為，仍

應依水保法第 12 條規定辦理。 

三、以上處理原則，由本會另通函實施。 

陸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柒、散會。(中午 12 時) 

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